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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律师社会与法

绘画 陈明内外两套标准

! ! ! !一天深夜，一个人影从顶
楼阳台坠下，重重摔在二楼人
家的阳台上。
由于二楼住户外出，消防

队员只能从一楼人家进入，爬
上二楼阳台救人。没想到，一
楼人家的儿子挡在门口，说：
“消防员可以进去救人，但伤
员不能从我们家抬出去，太晦
气！”还好阳台旁就是一条小
河，消防队员找来一艘船，先
将伤者转移到船上，再划船送
到岸上的救护车。就这样折腾
了一个多小时，伤者送到医院后因失血
过多，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死亡。

很快警方便调查出了死者身份，她
叫王莎莎，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她竟然
就是一楼住户的女儿！王莎莎的弟弟哭
喊道：“我怎么知道那人是姐姐啊！”警方
从王莎莎的口袋里找到一份遗书，上面
写道：“我是被郑建国逼死的，我只能用
死来让郑建国的良心受到惩罚。”
原来，郑建国和王莎莎是一对婚外

恋者，他们各自都有家庭却在外同居。然
而，王莎莎越陷越深，她希望能与郑建国
重新组织家庭。郑建国起先满口答应，而
当王莎莎离婚后，他又退缩了。之后，无
论王莎莎怎么软磨硬泡，郑建国始终拖
着，最后演变成避而不见。王莎莎于是选
择了最极端的方法。
王莎莎的死因调查清楚了，属于自

杀。对于民事赔偿，郑建国心里很自责，
他原本同意给予王家一笔不小的经济补
偿。可是，当他得知当时是因为王家自己
阻止消防人员及时施救，才导致王莎莎
失血过多死亡后，他认为王莎莎的死和
他无关，拒绝赔偿。
双方协商不成，王家将郑建国告上

了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
费用，共计 !"万元。郑建国是否需要承
担法律责任呢？
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郑建国

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王莎莎同居予以严
厉批评。对于王莎莎自杀身亡的后果，郑
建国负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应当
由王莎莎自行承担。故法院部分支持了
王家的诉讼请求，判决郑建国承担 #万
元赔偿金。郑建国服从法院的判决，但有
一件事情他不明白，王家阻止消防队施
救的行为，法律上该怎么处理？
严格来讲，直接阻止消防队员施救，

属于阻碍执行公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要给予罚款，严重的
要行政拘留。如果使用暴力或威胁方法
的，就构成妨碍公务罪。但是，本案中王
莎莎的父母和弟弟并没有不让消防队员
进入他们的住宅，他们是只允许消防队
员通过，而不让伤者通过，对于这种情
况，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至于民事赔偿，
由于死者或者伤者的伤害结果是由于其
他原因直接导致的，一般很难追究责
任。 洁蕙（本栏由 !!"#$%!法律讲堂"

供稿#文中人物均为化名#陈一苇整理）

! ! !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
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当前，
我国的司法鉴定“供需两旺”，也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是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
由于鉴定收费制度的运行，一方面为专业技术
人才提供了服务社会的机会，同时也不能排除
鉴定中出现逐利行为。通俗地说，打算做鉴定的
人愿意出钱“买证据”，鉴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
收钱“卖证据”。鉴定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司
法鉴定的法律准则、行业规则、道德规范被金
钱、人情突破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年 #月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出
修改。其中第 &#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
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
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
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
鉴定费用。”据了解，部分鉴定人对民事诉讼法
修正案的这一规定有不同意见，认为既然法院
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法院就必须承担鉴定人
为出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但是，人们不禁要问
鉴定人在出具鉴定书之后难道没有提供售后服

务的责任吗？所幸的是《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
作出鉴定人应当出庭的规定。根据规定，当事人
支付的鉴定费之中已经包含出庭费用，因为鉴
定人不出庭，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鉴
定人无权要求法院承担出庭费用。“当事人可以
要求返还鉴定费用”的规定说明出庭费用已经
包括在内，先期付给了鉴定人。
我国当前的司法鉴定为什么屡屡出现不负

责任的做法和低级错误，原因之一是制度上存
在类似于“出厂之后概不负责”的漏洞。在我国，
一般商品都有明确的售后服务制度。令人难以相
信的是，司法鉴定意见作为一种“人命关天”的特
殊商品的售后服务却几近空白。如果说，司法鉴
定结论的重要性人尽皆知，那么，司法鉴定售后
服务的缺失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法庭上，来
自抗辩双方的交叉提问、相互质询的对抗才是能
够真正揭示鉴定结论可靠性的唯一办法。
鉴定活动是鉴定人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设

备对专业问题作出判断并阐述理由的一种服
务。这种服务的特殊性之一是必须在法庭上得
到充分展示才能够说服法官，使得鉴定意见被
法庭所采信。否则的话，鉴定人不出庭的鉴定就
会变成“自说自话”。好在，法律及时对此表明了
态度。 汤啸天（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编审）

! ! ! !眼看着儿子结婚，却没有婚房，老张夫妻
俩很着急。儿子的准岳母李女士告诉老张，她
有个朋友老季，正巧有套动迁房要出售，价格
很实惠。本来老张夫妇还有些犹豫，但架不住
儿子和准亲家的撺掇，买下了这套房。

季先生委托李女士办理房屋买卖过户的
手续，还办理了公证手续。公证这天，老张抄好
了两份“二手房买卖合同”，正要签字的时候，
李女士对老张说，“我是代表老季的，乙方这栏
由我签字好了，将来办手续也方便。”老张没多
想，同意了。当天，老张付了 %"万的首付款，季
先生给老张出具了 %"万元整的收条。季先生
的房产证、合同也都交给了老张。
转眼准儿媳成了儿媳，孙子也出生了，上

海动迁房满三年可以上市交易的政策也出台
了。老张就向亲家李女士提出想办理过户手
续，万没想到的是，李女士却说：“房子是我买
的，过户也是过户到我名下，怎会过户到你老
张名下？”家里吵吵闹闹，小张夫妻也不开心，
但事情还没解决，老张只好向法院起诉要求季
先生办理过户手续。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老张不是买方，其代

付房款的话应向李女士另行主张，因此一审判
决驳回了老张的诉讼请求。

老张找到了郑传本律师事务所的于大江
律师代理案件。于律师认为，李女士系卖方季
先生之代理人，无权代表买房乙方即老张在房
屋买卖协议书上签字，老张才是本案诉争房产

的真正买方，何况是老张支付的购房首期款
%"万元给季先生，季先生根据合同书第四条
将房产交付老张使用，而且季先生也将包括房
产权证、税收等证件的原件交予老张保管，老张
收房后花钱对该房装修，从装修行为上来说，老
张实际行使着所有人的权利。一审法院单凭二
手房买卖合同的乙方签字为李女士就认定李女
士是买房一方进而驳回老张要求过户的诉讼请
求是错误的。于律师找到上海市某公证处“公证
书发送回执”，明确显示公证事项为委托书公
证，客户名称是季先生和李女士，即双方是委
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关系，李女士不是买方的身
份。老张是作为买房人才在季先生和李女士的
要求下支付公证费，签字领取公证书的。
于律师将新证据递交二审法院。二审法院

采信了原告方的上诉意见，认定房子是老张购
买的，老张才是房子的真正买方。 于翠翠

市井法案

! ! ! !本版联合东方都市广播“东方大律师”、
纪实频道“我要找律师”、上海欧瑞腾律师事
务所举办免费法律公益咨询，时间：'月 ()日
*+,"-$&+,,，地点+花园路 ''弄嘉和国际大厦
一楼会议室。
东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与纪实频道推出

“我要找律师”节目（每周一至周六 $*+%,），参
与节目报名电话：),$%)#*)。

! ! ! !王林和妻子看了一个楼盘，很心动，但因
为已有了两套房，属于限购对象，便有些懊恼。
售楼小姐一听到这个情况，便笑着说：“这个不
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你们包装，包装以后就可
以买房了！”所谓“包装”，就是要王林和妻子
“假离婚”。王林和妻子商量，反正自己可以一
次性付清房款，能立即复婚，没什么风险，便和
开发商签了合同，并付了 )万元定金。没想到
当晚刚回家，夫妻俩就接到开发商的电话，告
诉他们房子是期房，明年才能交房，在交房前
他们不能复婚。这还得了？夫妻俩一夜难眠。第
二天，他们立即找到开发商，说房子不买了，要
求退还定金。但开发商予以拒绝。
“假离婚”从法律上究竟如何解释？开发商的

行为是否属于欺诈？王林能把定金要回来吗？

!律师点评"

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鲍培伦

为购房而$假离婚%的情况时有所闻& 所谓

$假离婚%#是指离婚者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或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虚假陈述离婚理由& 理由

虽然是假的#但出于利益考量#要求在法律上解

除婚约的愿望却是真的#离婚获准的法律后果也

是真的#且不可逆转& 不可逆转不是说离婚后不

能复婚#是指获准离婚的法律手续不可撤销&

如果有人为购房而$假离婚%#一旦获准#他

'她(就是单身#是否属于$限购%范围#就从单身

者的条件予以衡量& 换言之#他'她(不属$限购%

范围的#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不会导致因此而

无效的后果& 只要$假离婚%后确实不属$限购%

范围#那开发商对购房者也不构成欺诈&

王林夫妇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当即拍

板和开发商签合同#说明$假离婚%尚未实施*

%&当晚接到电话#说要明年才能交房#说明他

们与开发商签订的是交付$定金%的合同#而不

是房地产买卖合同# 因为后者应载明交房期

限#不应通过电话说明交房日期& 王林夫妇交

付的虽然名为$定金%#实质上是预付的订金#

预付订金尚不构成房地产买卖的权利义务关

系#仅是意向而已& 定金是对房地产买卖合同

的担保# 现房地产买卖合同尚未成立#'万元

不具备定金的属性#仅是订金而已& 房地产买

卖合同最终并未成立#订金应予返还& 陈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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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人需履行的义务律师手记

律师与案例 谁才是真正的买方

生活中的法为买房竟然假离婚

生活多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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